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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疆巩留县久达鞋业有限责任公司鞋子生产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巩留县久达鞋业有限责任公司：
你公司报来的《新疆巩留县久达鞋业有限责任公司鞋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及相关附件收悉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该项目位于巩留县恰甫其海路南侧众帮苯板厂院内，项目区东侧为文化路，南侧为众帮苯板厂，西侧为巩留县天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，北侧为恰甫其海路。项目区中心地理坐标为：东经82°14′18.15″，北纬43°30′11.07″。项目厂区租用众帮苯板厂面积750m2，其中租用厂房面积700m2，租用生活用房50m2。厂区现状租用已建厂房、办公生活用房。项目建成后，建设1条PVC拖鞋生产线，1条EVA拖鞋生产线，年生产塑料拖鞋100万双。项目塑料颗粒均为外购的全新原生塑料颗粒，不使用废旧塑料和再生塑料用作生产。项目总投资为5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为16.7万元，占投资比例的3.34%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该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基础上，我局同意按照报告表所列项目地点、规模进行建设。
二、在运营过程中，要认真落实好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建议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项目在运营期产生的非甲烷总烃采用集气罩收集，之后通过光催化氧化装置+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15m排气筒排放，排放浓度满足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2-2015）要求；无组织非甲烷总烃废气排放满足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37822-2019）要求。油烟废气通过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排放，满足《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8483-2001）要求。
（二）生产过程中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，生活污水排入污水管网，由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。
（三）运营期车辆进出厂区应低速行驶，禁止鸣笛；生产设备进行加装减震垫、隔声罩，降低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等措施，使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—2008）3类标准。
（四）运营期产生的不合格产品及边角料作为原料回用；厂区内设置有固废堆存点，对废包装进行集中收集后外售给废品收购站，固废暂存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—2001）；生活垃圾通过垃圾箱集中收集后由环卫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理；项目产生的废机油、废灯管和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，经集中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对危废进行处理，危废暂存须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。
三、项目的建设规模、地点、工艺和污染防治措施如有重大变化，须报我局重新审批。
四、项目竣工后，立即按照要求委托第三方监测服务机构开展验收监测工作，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正式投入运营。
五、你公司必须执行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项目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，由巩留县环保部门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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